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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：
       (一) 教育部服務學習推動方案。
       (二) 教育部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實施計畫。
二、目標：
 (一) 增進學生對服務學習的參與意願，涵養服務人群的精神。
 （二）學習尊重生命，培養深厚的人文關懷與素養。
 (三) 在服務學習過程中，培養人際關係及良好的互動技巧。
 (四) 利用服務學習課程落實品德教育，擴展學生的視野。
 (五) 學習助人利他的態度與價值觀。
 (六) 透過服務學習，增進自我反思能力。
三、參加對象：本校高中職全體學生。
四、服務內容：
(一) 校內之服務活動
1.各處室提出志工申請之服務性工作。
2.社團提出志工申請之服務性工作。
※ 校內之認證不得為課堂上時間(社團時間之服務除外)。
(二) 校外服務活動
1.政府所屬社教單位之志工服務。
2.立案之公私立社會公益團體、慈善機構等所舉辦之公益性服務活動。
3.各社區或公益單位長期或臨時招募之志工。
4.其他經校方認可之公益性服務活動。
 ※班級(社團)自發性參與上列服務活動，由導師(社團老師)領隊前往。
※個人自發性投入校外服務學習應事先徵詢師長及家長同意，勿單獨前往，最好由家長陪同或多人進行。
五、辦理時間：以社團活動時間、假日、課餘或其他適當時間進行服務。
六、服務學習認證： 
(一) 認證時數：服務滿1小時以1小時登錄；服務滿半小時以0.5小時登錄。
(二) 認證規定：
     1.各處室依需求填寫『新民高級中學校內外志工服務申請表』，核可後甄選志工並進行教育訓練，志工服務完成後填寫『服務學習活動心得報告』繳交各處室承辦人登錄認證服務時數。
     2.班級(社團)自行組隊參與校外服務，填寫『新民高中校外服務學習活動申請表』，核可後於活動結束2週內繳交成果報告書至學務處登錄認證。
     3.個人參與校外服務請將其證明文件及『服務學習活動心得報告』繳交至學務處登錄認證。
     4.已有記獎勵之服務工作及改過銷過之服務不予登錄時數。
(三) 認證查詢：
     各處室承辦人完成認證服務時數登錄，學生可於學校網頁查詢個人服務時數。
(四) 申請服務時數紙本證明
因應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或升學考試需求，學生可自行於學校校務系統下載服務時數證明，再至學務處完成核章認證。

七、獎勵： 
 (一) 每學期末統計服務時數累計滿30小時者，記小功乙次；滿60小時者，記小功兩次，每學期至多記小功兩次為限。(同學年可累計，新學年需重新計算)
 (二) 在學期間服務時數滿90小時以上，頒發服務學習獎狀，於三年級下學期統計後頒發。
 (三) 進行校外服務學習後撰寫心得投稿新民青年(500字以上)並獲刊登者，發予稿費(參考新民青年徵稿辦法)，以茲鼓勵。
八、凡未確實從事服務學習，而不實登錄者，一律依校規懲處。
九、本辦法經主管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亦同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臺中市新民高級中學服務學習實施流程
  團  體
班級(社團)填寫校外服務學習活動申請表(( BBBB1UL3
服務人數30人以上學校補助交通車
班級(社團)辦理志工教育訓練

班級(社團)參與校外服務學習活動
班級(社團)繳交成果報告書
個人填寫服務學習活動心得報告
進行反思
學務處承辦人認證個人服務時數
各處室填寫校內(外)志工服務申請表
透過班會通報招募志工
各處室辦理志工徵選
各處室辦理志工教育訓練
個人參與校內(外)服務學習活動
個人填寫服務學習活動心得報告
進行反思
各處室承辦人認證個人服務時數
 個  人 A


 個  人 B
個人參與校外公益團體主辦之服務學習活動
個人提出證明文件
個人填寫服務學習活動心得報告
及活動紀錄照片進行反思
學務處承辦人認證個人服務時數

教 務 處：張木田先生(教務處志工)
實 習 處：陳少偉先生(實習處志工)
學 務 處：1.廖誌生先生
(學務處及個人校外志工)
---欲登錄請至高中部四F辦公室---
          2.蔡屏美老師(衛生組志工)
輔 導 處：黃依婷老師(輔導處志工)
教資中心：江秋月小姐(圖書館志工)


各處室認證服務時數承辦人


